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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拆迁档案管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征拆办：

为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档案管理，确保档案完整与安全，提

高档案利用率，方便群众查阅和跟踪审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档案法》、《国家机关档案工作条例》等法规，现将进一步加强

我区征地拆迁档案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认识，进一步增强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的责任感

征地拆迁档案管理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规范权力运行的主

要组成部分，是建立健全规范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程序，强化监

督制约的保障，是化解征地拆迁遗留问题，加快项目推进的重要

依据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市征拆办要高度重视，深化认识，密切

配合，切实抓好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。

二、明确责任，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

按照现行征拆工作要求，市征拆办与项目涉及的各乡镇（街

道）均应建立规范的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制度。由市征拆办负责指

导各乡镇（街道）整理完善“征地补偿”、“人员安置”、“财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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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重要档案，重点对 2008 年以来市、区财政直接拨付资金的征

地拆迁项目档案进行一次清查和梳理。征拆项目资金由市征拆办

负责管理使用的，由市征拆办建立完善相应的财务档案；征拆项

目资金由各乡镇（街道）管理使用的，由各乡镇（街道）建立完

善财务档案，确保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。

三、强化措施，进一步推进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有序开展

（一）收集整理。市征拆办与项目涉及的各乡镇（街道）要

明确具体工作人员专职负责征地拆迁档案的收集归档，征收补偿

类、安置类的收集要遵循“一户一档”的原则。要按征拆程序及

时对需归档的材料进行初步整理，补充完善，特别是对原始登记、

公示或应签字未及时签字的内容必须立即完善。财务档案必须将

签字捺印的补偿协议、补偿资金发放名册、领款（转账）凭证存

档备查。因人员变动需要交接档案时，交接双方应对移交目录签

字确认，未完善的档案不得移交。

（二）装订组卷。市征拆办与项目涉及的各乡镇（街道）应

在每年年末或项目结束时对收集的档案进行组卷装订。装订时应

结合时间、重要程度和征拆程序等进行排列并设置目录与说明，

大体上应按审批文件、征地批文、征地相关公告（征收土地公告、

安置补偿方案公告等）、附着物原始登记资料、附着物登记公示、

补偿协议的顺序排列。安置类档案要组成专卷。声相资料应刻录

光碟组卷。

（三）内部审计。市征拆办从审计部门备选库中选定中介审

计机构，对各乡镇（街道）已组卷完毕但尚未进行审计的档案进



— 3 —

行内部审计（财政资金项目）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及时针对内部

审计的反馈意见进行整改。审计费用在项目征拆资金中列支。

四、严肃问责，进一步健全征地拆迁档案管理工作机制

市征拆办与项目涉及的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工

作责任机制，明确各自职责。凡发现档案资料不规范不齐全或审

计发现财务档案缺失，又未及时整改的，将逐级倒查责任，并视

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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